运输作业服务合同
甲方：江苏都梁建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30MA20EUTC1R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的要求，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都梁建筑再生资源公司清运轻物质（塑料、木材、可燃物等）至江苏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江苏都梁建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运输轻物质项目，场地有约3万吨轻物质从盱眙县疏港公路建筑垃圾处理厂内运至盱眙县古桑街道盱眙垃圾焚烧发电厂内。
2、 项目工期：3个自然月。
3、项目地点：江苏都梁建筑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建筑处理厂）院内
二、服务要求
1.乙方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根据甲方项目需要及时提供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的机械设备、运输车辆（30吨级渣土车）并配备操作人员；
2.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在服务期间的运行、维护及保养费用均由乙方负责并承担操作人员工资、社会工伤保险及各种福利等；
3.乙方在收到甲方指派的服务项目后，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满足甲方需求的服务，不排除夜间作业的可能；
4.乙方要确保机械设备、运输车辆性能优良，保证项目作业顺利进行，如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实施延缓，造成延误工期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乙方违反规定不听指挥，甲方有权责令改正，违法盗采和违反工程施工方案的没收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合同，涉嫌违法行为的，甲方有权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6.运输车辆在运输时每车都得经磅房过磅登记，并保证每都送至圣元环保公司指定位置卸货。
[bookmark: OLE_LINK1]7.乙方需按照甲方指定的路线运输，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改变行使路线。乙方禁止在非甲方指定地点卸货。如发生一起，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停止给付该项目暂未结清的一切费用。
三、 甲方权利义务
1.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以及符合合同约定的时间、方式进行作业；
2.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以及符合合同约定的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和操作人员进行作业；
3.应为乙方提供作业指导，但不得要求乙方违规作业；
4.按照招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标准和要求组织验收；
5.应按约定方式和数额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6.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侵害乙方的名誉权；
7.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机械、运输车辆的作业过程实施全程监督。
四、乙方权利义务
1.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做好作业前的指导工作，并按照合同约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作业；
2.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约定数额及时支付费用；
3.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侵害甲方的名誉权；
4.乙方应保证投入作业服务的机械性能状态良好，驾驶操作人员具备合法资格，熟悉工艺要求和作业质量标准，按规范规程操作；
5.乙方提供的运输车辆确保安全、合格，同时负责配备技术熟练、身体健康的操作人员；
6.应按约定期限和质量要求完成服务作业；
7.应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有效票据。
五、费用结算
1.根据项目实施情况，乙方作业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结算费用；
根据实际吨位数，30吨级渣土车单价   元/吨，给予结算；
2.本项目付款方式为：根据项目实施情况按照中标价格，项目结束后乙方提供专票以实际运输实际吨位予以结算；
3.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中标合同金额的  1 %，项目结束后无息退还；
4.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
六、安全责任
1.甲乙双方应遵守安全生产法，遵守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声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符合安全生产作业的要求，乙方在进场之前与甲方的安全部门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2.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规定进行施工；
3.乙方负责运输车辆进退场运输中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使运输车辆安全到达；
4.乙方所提供的运输车辆，各种安全设施必须齐全，完整，运输车辆性能优良，进入现场的施工运输车辆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如运输车辆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严禁操作使用；
5.乙方提供的运输车应该配备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需具备机械设备操作员人身意外险的缴纳凭证；
6.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其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7.甲乙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安全事故承担责任，在甲方已尽到安全责任的前提下，乙方在机械设备运输、机械设备操作过程中由于乙方单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人身伤亡事故由乙方负责。
七、违约责任
1.合同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支付乙方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要求支付，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2.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合同，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的履约保证金，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未按时完成作业延误工期的，应当继续履行并按照 2000 元/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雨天、响应甲方要求、政策因素等造成停工，合同履行期限顺延。
八、其他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出现时，应及时告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协商一致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解除合同，并根据实际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除承担违约责任；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补充协议的内容不得与本合同以及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背离。
九、合同一式贰份，甲方壹份、乙方壹份，双方盖章时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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